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关于九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 

选任破产管理人招募公告 

 

本院作出（2021）苏 0118 破申 1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对九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

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布管理人选任和管理机制改革

第二批试点法院名单的通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管

理人选任和管理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南京市高淳区人民

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和管理的工作规范》，本院决

定采取竞争性选任方式招募破产管理人，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1.编入江苏省各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的中介机构； 

2.申报机构及其拟派团队成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

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3.具有稳定的管理人业务团队，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

派驻本案人数均不得低于 5人（需具有法定资质）。 

二、投标方式 



投标机构应于报名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同时发送电子版）向

本院提交装订成册的投标《工作方案》（一式五份），并附与《工

作方案》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料、凭证。 

《工作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投标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投标机构成立时间、编入法院

管理人名册证明材料、规模、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律师、

注册会计师及其他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的姓名、自然情况、

学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情况； 

2.投标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破产工作的经验、业绩，

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的优势，正在承办的其他破产案件

的数量、名称、类型及进展情况，拟任本项目主要负责人姓名及

联系方式、邮件送达地址； 

3.投标机构拟定的管理人所需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案，包括

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计划草案等； 

4.如被指定为本院破产管理人后的工作计划、管理思路、建

设性建议和意见； 

5.拟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报价方案； 

以上资料均须将电子版发送到本院指定联系人电子邮箱。 

三、报名时间 

报名期限截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 17 时 30分（以收到材料为

准）。 

四、报名地点与联系人 

报名地点：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金融庭 

联系人：吕紫超 



联系电话：025－57826092 

电子邮箱：gcfyjrt@163.com（文件电子档发送至此邮箱） 

联系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镇兴路 216号；邮编：211300 

五、选任规则 

1.本院采取竞争加摇号方式选任管理人； 

2.本院将组成评审小组，对参选机构提交的《工作方案》进

行书面评审，评选出前三名社会中介机构进行随机摇号（若提交

《工作方案》的社会中介机构少于或等于三家的，经审查符合本

公告申报条件的直接随机摇号）。从三家申报主体中随机顺序产

生一家机构为本案的破产管理人，再从剩余的机构中随机选取一

家机构为本案的备选破产管理人。 

3.评审委员会委员按照投标主体的规模实力、经验业绩、团

队设置、工作计划、管理建议、经费保障、报价方案、主观态度、

履职评价、在办破产案件数量与进程等方面进行不记名综合评分，

并按总得分高低排序，确定破产案件入围前三名的申报主体。 

4.竞争选任管理人评分标准包括以下内容： 

（一）主观态度：有无前期了解债务人情况、委派管理人团

队负责人在社会中介机构内部的地位及影响力； 

（二）客观情况：社会中介机构或专职从业个人的管理人工

作经验及业绩（有无典型案例）、管理人团队设置合理性、社会

中介机构内部结构能否保障破产工作顺畅，有无专职管理人储备； 

（三）风险能力：社会中介机构或专职从业个人的自身物质

和经费保障、社会中介机构或专职从业个人有无执业保险； 



（四）费用负担：可否先行垫付破产费用及数额、节省破产

费用的思路、管理人报酬方案及折扣； 

（五）工作能力：工作方案的详实程度（针对性、严谨性、

逻辑性）、破产事务的处理思路（原则性、灵活性）、有无超长

期案件（3年以上）、在办破产案件的数量及进度情况（平均办案

天数）； 

（六）针对性工作思路及管理人事务执行的思路：分析债务

人所属行业的特点及前景、招商计划及承诺、管理人对破产工作

的难点分析和对应思路、管理人的工作计划时间表。 

六、破产企业基本概况 

九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8780693783C，注册资本 108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植物克生素(楝素)杀

虫及其楝树制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肥料的生产、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止 2021年 6 月 17 日，九康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本院及其他法院共有 18件执行案件，未

执行标的达 1100余万元。          

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